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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與消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與消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與消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與消
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
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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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以書面承諾欲承擔且經本公司認可之修護責任，依該書面修

護承諾被保險人應負擔維修責任者，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所支付之修復費用，依本保險契約約定

負損害補償之責。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本保險契約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被保險人：係指本保險契約所記載之被保險人，或依本保險契約轉讓規定受讓本保險契

約之人；本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即為被保險人。 

二、產品購買人：係指向被保險人購買標的物產品之人。 

三、產品持有人：係指合法地對標的物產品有事實上管領力之人。 

四、標的物產品：係指原記載於本保險契約內之產品，或嗣後批註於本保險契約內之產品。 

五、請求：係指產品購買人或產品持有人依被保險人書面修護承諾向被保險人請求履行維修

義務。 

六、修復費用：係指被保險人為履行維修義務所產生之工資、修理或置換標的物產品或零件

等必要費用，以及其他經本公司事先認可之費用。但不包括被保險人或任何維修單位本

身、及其代理人之維修工作瑕疵或未進行維修工作所造成之損失。 

七、維修單位：係指經被保險人指定或委任從事標的物產品維修工作之經銷商、製造商維修

中心或獨立維修單位。 

八、故障：係指標的物產品在正常使用下喪失功能。所謂喪失功能則為標的物產品本身無法

再執行其原有設計之功能。 

九、原廠保固：係指產品製造商、進口商或銷售單位提供非屬於本保險契約保障之保固契約

予產品購買人。 

十、實際現金價值：係指書面修護承諾所載購買該標的物產品之發票金額扣除折舊額(以購買

日期起每年以 10%之折舊率計算折舊額，未滿一年以一年計算)後之餘額。 

十一、重置價值：係指重新置換與標的物產品同一廠牌、型號、規格、性能或相類似機型或

功能之同等級產品所需之金額。 

    

保險金額保險金額保險金額保險金額    

依據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應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損害補償責任時，悉以本保險契約「保險

金額」欄所載之保險金額為限。 



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書面修護承諾保險事故補償限額」係指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因每一書面

修護承諾保障期間內所支出之每一保險事故損失補償限額，以維修當時標的物產品之實際現

金價值或重置價值，兩者孰低者為限。本公司並得以下列三種方式之一賠償被保險人之維修

損失：(1)修復標的物產品，(2)以相同或類似規格之同等級產品重置之，或(3)給付修復標的

物產品所需之修復費用。 

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書面修護承諾補償限額」係指本公司於每一書面修護承諾保障期間內

所應負之總賠償金額，以書面修護承諾所載購買該標的物產品之發票金額或建議售價為限。 

 
除外責任除外責任除外責任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列各項損失不負賠償責任： 

一、因戰爭、類似戰爭（不論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

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不論單

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

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類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

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海關或政府機關之破壞、扣押、征用、沒收等。 

三、因要保人、被保險人、產品購買人或產品持有人之故意或非法行為所致者。 
四、產品之外型、非功能性或裝飾性零組件、連結商品或內部之配件、外殼、外部纜線、玻

璃、燈管、燈罩、保險絲、鏡片、電線與連接器之單獨損失，或漆面、色調、產品

表面修補。但會影響正常功能時不在此限。 

五、電子相關產品之軟體及其他周邊配備、手機 SIM 卡、電池、充電器、色帶、碳粉、墨水

匣、唱針、燈泡、燈管、錄音影帶或其他非產品基本功能所必要之選購配備及消耗

品，但產品購買人於購買標的物產品時升級之硬碟與記憶體不在此限。 

六、產品及其型號、貨號經不當安裝、改裝、變更或未遵守原廠關於組裝、操作或保養之說

明與指示或未經指定或委任維修單位執行維修工作。 

七、因電池蝕漏、電力不足或遽增或不適當電壓或電流所致之損害。 

八、正常損耗。 

九、使用於商業用途；若本保險契約列明承保之辦公用事務機器等產品，則不在此限。 

十、未於書面修護承諾保障期間內或本公司同意延長之期間內所請求之修復。 

十一、原廠保固範圍內之維修與零件更換，或產品有其他人或維修商依約或依法應負保固或

瑕疵擔保責任範圍(包括所有保固責任與修護契約)內之維修與零件更換。 

十二、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或資料損失。所謂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

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十三、因核子分裂或輻射作用所致之損害。 

十四、外部因素，如配線錯誤、電源、電壓規格不符或出入水位置裝設不當、訊號接收調整

等，所引起之任何損失。 

十五、沒有原廠保固之產品，但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不在此限。 

十六、軟體（包括操作系統與任何儲存資料）使用、安裝或移除所導致故障或資料遺失，電

腦病毒或產品周邊設備所造成之故障。 

十七、非產品基本功能所必要之選購或升級配備與軟體等，但產品購買人於購買標的物產品

時升級之硬碟與記憶體不在此限。 

十八、原廠製造商召回之任何瑕疵問題。 

十九、產品若經原廠服務技師鑑定為因安裝或環境不良所導致之任何故障，如冷氣機因安裝

不良而漏冷煤、漏水、壓縮機故障等情形。 

二十、一般定期保養、清潔、上油潤滑、調整或校準。 

二十一、產品移至他處、到府服務或交付運輸業者在運送過程中引起之損壞，及產品移機或



重新安裝或維修期間借機等服務費用。 

二十二、未發現任何故障或損壞之檢查費用。 

二十三、標的物產品不屬於原廠保固之故障與到府服務費用。 

二十四、標的物產品之貶值、腐蝕、銹蝕、鏽垢、磨損、刮損、或因氣溫、濕氣、乾溼度的

變化、或因腐壞、收縮、蒸發、失重、污染、變味、變色、菌害、蟲害或動物等所

致者。 
二十五、因竊盜、搶奪、強盜行為所致者。 
二十六、因不明原因所致者。 

二十七、因疏忽行為導致標的物產品遺失。 
二十八、因標的物產品本身原料或成品有缺陷，產品設計錯誤或疏失或是因使用說明書設計

不良所致的損失。 
二十九、因標的物產品租借他人使用所致的損失。 


